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法院审判大楼 预算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具体实施处（科室）： 行装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28,992,323.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06,497,679.00

预算执行数（元）： 28,717,186.40 预算执行率（%）： 99.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开办项目，建设单位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依照国家规范要求通过竣工验收工作，并取得合同
要求的优质结构工程

自评时间： 2020-03-30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项目符合静安区人民法院整体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前期经过充分的论证，立项依据充分，实施必要性强；
项目项目总体组织规范，实施流程严谨，按照政府采购法规的要求和政府采购目录的规定，完成有关项目的
招标采购工作；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拨付流程规范，资金支付及时，执行管理到位，调整后预算执行率
为99.0%，资金使用绩效良好。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完成审判大楼装修、审判大楼业务用家具、审判
用台式机、复印机、档案室密集架及恒温设施等开办设备设施的采购以及新大楼信息化工程监理等工作。质
量验收合格，满意度较好，且后续管理有措施。项目产出符合预期目标，满足审判大楼的功能需要，有利于
缓解本院审判业务用房不足的矛盾，改善本院整体硬件条件，提升审判执行工作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
公众对法律诉讼的需要。

主要问题：
1.在年初申报预算时,根据市财政要求，填报了该项目的绩效目标，但绩效指标体系的设置比较简单，不
足以充分反映项目的产出和实施效果； 2.家具及开办相关设施设备的采购未能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完成，
原计划于三季度完成家具及开办相关设施设备的采购任务，在执行过程中，第四季度完成采购工作。

改进措施：

1.编报预算绩效目标时，强化绩效目标编报与预算编制的有机结合,根据项目内容、明细和项目特性，
科学地设定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可量化的绩效指标，以便更好地开展绩效跟踪及考
核评价； 2.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严格按计划执行采购事宜，针对突发事项，制定相应的预
防措施，增强采购计划的预见性。同时，积极跟进项目，了解项目进程，减少不必要的延误，加快年中预算
执行进度。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6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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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定性完成率 12 11

完成质量 12 12

完成时效 10 9

效果目标
(15分)

干警满意度 15 13.43

影响力目标
(15分)

设施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15 13

合计 100 92.43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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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法院审判执行业务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具体实施处（科室）：
各业务庭室、行

装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22,112,366.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6,829,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1,176,057.76 预算执行率（%）： 96.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1、保障法院审判正常运行 2、根据预算安排执行 3、保障辖区内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推进司法改革
试点 4、保障各类案件立案审查及依法立案， 5、依法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依法采取诉讼保
全措施， 6、加强普法教育及法制宣传。 7、提高法院审判工作效率

自评时间： 2020-03-30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该项目立项规范、依据充分，项目实施必要。在市级财政资金统一保障下，本院审判工作顺利开展，项目实
施流程严谨、资金使用规范、执行管理到位，预算执行率达95.77%，资金使用效果良好。项目总体组
织规范、项目完成情况整体良好，根据计划要求，完成文书印刷、文书送达、档案扫描、档案寄存、办案差
旅和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项目实施为静安区人民法院日常审判工作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障，有
效提升了法院审判工作效率。

主要问题：

1.在年初申报预算时,根据市财政要求，填报了该项目的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
效指标和指标值，但绩效指标体系的设置比较简单，不足以充分反映项目的产出和实施效果； 2.预算
编制方面，部分子项目预算编制的精细化程度需进一步加强。如：2019年业务档案租赁管理费预算安排
300万元，预算执行268.08万元，预算结余率达10.56%，对此需关注年初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合理性。

改进措施：

1.编报2021年该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时，注意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考虑增加“诉讼档案及时扫描
率”、“一审案件陪审率”等产出和效果目标，提高绩效目标编制水平； 2.在过“紧日子”、盘活存
量资金的背景下，编制2021年预算时，注意打破各项目预算“基数”概念，注意整体统筹考虑，进一步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7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3

全年案件受理数量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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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全年结案数量 5 5

差旅费报销准确性 4 4

完成特色法制教育活动 4 4

档案数字化工作合格率 4 3

陪审员费用发放及时性 4 4

差旅费报销及时率 4 4

法制宣传家喻户晓 4 3

效果目标
(15分)

审限内结案率 4 4

一审服判息诉率 4 4

案件实际执行率 4 4

相关人员满意度 3 2.47

影响力目标
(15分)

人员到位率 8 8

制定办案业务保障的长
期规划

7 6

合计 100 94.47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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